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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和变更提案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19年5月23日14:30

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5月2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互联网系统投票时间：2019年5月22日15:00至2019年5月23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本部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结合网络投票方式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公司董事、总经理孙继强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 代表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417,038,78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08,327,309.00股的41.359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416,648,0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08,327,309.00股的41.3207%。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4人， 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90,7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1,008,327,309.00股的0.0387%。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审议并通过公司《关于申请注册及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逐项审议通过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1）发行规模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债券期限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募集资金用途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6）上市场所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7）决议的有效期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偿债保障措施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项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审议并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417,031,9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4％；反对

6,8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827,29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6％；反对6,8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8194％；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与会股东听取了《2018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程晓鸣 刘云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

关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人员具备法定资格；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有关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之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上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600663

证券简称：陆家嘴 公告编号：

2019-027

900932

陆家

B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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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499元，B股每股现金红利0.074439美元

每股派送红股0.2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1 2019/5/30

Ｂ股 2019/6/3 2019/5/29 2019/6/5 2019/6/11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19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3,361,831,2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499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2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677,553,768.80

元，派送红股672,366,24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4,034,197,44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5/29 －

2019/5/30

2019/5/31 2019/5/30

Ｂ股 2019/6/3 2019/5/29 2019/6/5 2019/6/11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

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

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

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

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陆家嘴（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际集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

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3.1�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1）对于持有公司 A�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

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499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

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

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

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由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

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291元人民币。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

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

股股票（沪股通），其现金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

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

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

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0.4291元人民币。

（4）对于 A�股的居民企业股东（含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

按税法规定自行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0.499元人民币。

3.2�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发放，B� 股现金红利以美元

支付。 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司 2018年年

度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即 2019年4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人民

币中间价（1:� 6.7035）计算，每股发放现金红利 0.074439美元（含税）。

（1）非居民企业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9�的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非居

民企业取得 B�股等股票股息征收企业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9］394�号）的

有关规定，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的现金红利为每股

0.064012美元。

（2）居民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1�的股东），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

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公司派发

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每股0.074439美元发放现金红利，待其转让股

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

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应于次月 5�个工作

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3）外籍自然人股东（股东账户号开头为 C90� 的股东），按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1994年 5�月 13�日发布的《关于个人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字[1994]20号规

定，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发

放现金红利0.074439美元（含税）发放。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送股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0 0 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3,361,831,200 672,366,240 4,034,197,440

1、 A股 2,444,551,200 488,910,240 2,933,461,440

2、 B股 917,280,000 183,456,000 1,100,736,000

三、股份总数 3,361,831,200 672,366,240 4,034,197,44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4,034,197,44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

0.8305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育路 227�弄 6�号前滩世贸中心（二期）D�栋 21�楼。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3848801

联系传真：021-33848818

特此公告。

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002282 证券简称：博深工具 公告编号：2019-028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常州市金牛研磨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1,635,2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425%。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一、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限售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向杨建华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批复》（证监许可[2017]1998号）核准，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深工具” 、“公司” ）向杨

建华等10名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75,024,546股，该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已于2017年12月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338,130,000股增加至413,154,546股。

该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本次解除限售前该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发行数量（股）

已解除限售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量（股） 限售期

1 杨建华 35,057,283 10,517,184 24,540,09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2 巢琴仙 19,639,934 5,891,980 13,747,954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3 叶现军 6,382,978 1,914,893 4,468,085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4 徐子根 4,124,386 1,237,315 2,887,071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5 杨华 4,909,983 1,472,994 3,436,98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6 李卫东 3,436,988 1,031,096 2,405,892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7 朴海连 490,998 147,299 343,69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8 钱建伟 490,998 147,299 343,699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9 陆博伟 245,499 73,649 171,85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10 朱红娟 245,499 73,649 171,85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并根据

业绩承诺期间各年度业绩完成情况分步解

除限售。

合计 75,024,546 22,507,358 52,517,188

2018年1月，公司向陈怀荣、吕桂芹、任京建、程辉、张淑玉、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石家庄莱普

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等7名认购对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4,583,965股，共募集资金325,000,

017.30元，扣除发行费用10,100,000.00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314,900,017.30元，募集配套资金所发

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18年2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413,154,546股增

加至437,738,511股。

该次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截至本次解除限售前该限售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发行数量（股）

已解除限售数量

（股）

限售股份数量

（股）

限售期

1 陈怀荣 4,538,578 0 4,538,578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予以转让。

2 吕桂芹 3,782,149 0 3,782,14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予以转让。

3 任京建 3,782,149 0 3,782,14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予以转让。

4 程辉 3,782,149 0 3,782,149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予以转让。

5 张淑玉 756,430 0 756,430

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

予以转让。

6

中意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5,673,222 5,673,222 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予以转让。

7

石家庄莱普创业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2,269,288 2,269,288 0

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

予以转让。

合计 24,583,965 7,942,510 16,641,455 -

上述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新增股份上市后至今，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作出的全部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关于股票锁定期的承诺

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杨建华、巢琴仙、叶现军、徐子根、杨华、李卫东、

朴海连、钱建伟、陆博伟、朱红娟等10名交易对方承诺如下：

“1、法定锁定期

承诺人于本次交易项下取得上市公司对价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予以转让。

2、解禁条件

（1）2018年度可解锁数量

自本次发行股份上市日起十二个月届满， 且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7年

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业绩承诺股东完成了2017年度业绩承诺80%及以上的，在该专项审

核报告出具后30个工作日起可转让或交易（即解锁，下同）的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2018年度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可解锁股份数量=本次发行完成后业绩承诺股东各自持有的博深工具

股份数量（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股份” ）×30%×（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的2017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净

利润金额÷2017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金额）。

“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的2017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金额÷2017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金额”

大于1时按1计算。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当年可解锁股份数有不足1股的，舍去不足1股部分后取整。

（2）2019年度可解锁数量

根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 业绩承

诺股东完成了2017年度和2018年度累计业绩承诺之和80%及以上的，在该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30个工

作日起可解锁的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2019年度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可解锁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股份×60%×（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的

2017年度、2018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总金额÷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总金额）—

2018年度已解锁股份数量。

“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的2017年度、2018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总金额÷2017年度、2018年

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总金额”大于1时按1计算。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当年可解锁股份数有不足1股的，舍去不足1股部分后取整。

（3）2020年度可解锁数量

承诺人剩余未解锁的股份应在交易对手履行完毕对上市公司的全部业绩补偿、 资产减值测试补偿

后方可流通。 在注册会计师出具2019年度标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以及减值测试专项

审核报告出具后30个工作日起可解锁的博深工具股份数量按如下公式计算：

2020年度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可解锁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股份×100%—2018年度和2019年度已解

锁股份总数量—用于业绩补偿的股份数—用于资产减值测试补偿的股份数。

最终锁定期以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审核认可的锁定时间为准。

承诺人处于锁定期内的上述股份不得赠予或转让；承诺人持有上市公司的部分股份可以设置质押，

但质押股份的比例不得超过其各自持有全部股份的50%。承诺人在锁定期内质押股份的，需提前15个工

作日通知上市公司董事会。

承诺人承诺：如因涉嫌本次交易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案件调查结论明确之前，将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

拥有权益的股份

若承诺人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 本公司将根据证券监管机

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7年度《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18】第0445号），标的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研磨” 、“标的公司” ）2017年度净利润为9,093.61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064.49万元， 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准， 金牛研磨

2017年度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为9,064.49万元。 2018年度业绩承诺股东已解锁股份数量详见公司于2018

年12月18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限售股份上市流

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18-078）

根据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8年度《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子公司常州市金牛研磨有限

公司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勤信专字【2019】第0153号）金牛研磨2018年度净利润为8,

502.86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423.73万元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79.13万元。 以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标准，扣除募集配套资金投入带来的收益-� 507.66万元（募集项目相关的

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其他收入）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586.79万元。

综上所述， 金牛研磨2017年度、2018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9,064.49万元、8,586.79万元，其

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分别为8,250万元、9,750万元，2017年、2018年金牛研磨累计实现

承诺净利润比例为98.062667%，达到本次交易所约定的解锁条件。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

公司资金的情形，也不存在公司对上述股东进行担保的行为。

（二）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根据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华、巢琴仙和杨华出具的《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

的承诺函》，承诺人承诺如下：

“作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人承诺如下：

（一）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包括上市公司控制的企业，下同）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

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领取薪酬。

2、保证上市公司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取薪酬。

3、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完整的劳动、人事及薪酬管理体系，该等体系与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完

全独立。

4、保证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按照法定程序产生，承诺人不会超越上市公司股东

大会和董事会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作出人事任免。

（二）资产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对其所有的资产拥有独立、完整的所有权，能够独立经营，独立于承诺人控制的其

他企业的业务体系和相关资产。

2、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权益或信誉为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

3、保证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或资产。

（三）财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保持独立的财务部门和独立的财务核算体系。

2、保证上市公司保持独立、规范的财务会计制度和对子公司、分公司的财务管理制度。

3、保证上市公司独立地在银行开户，不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共用银行账户。

4、保证上市公司能够独立作出财务决策，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以任何方式违规干预

上市公司的资金使用。

（四）机构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保持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2、保证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独立董事、监事会、总经理等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独立行

使职权。

3、保证上市公司保持独立、完整的组织机构，不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产生混合经营、

合署办公的情形。

（五）业务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具备独立开展经营业务所需的资产、人员、资质和能力，

具有面向市场独立自主、持续经营的能力。

2、除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股东权利和履行相关职权外，保证不对上市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

3、保证尽量减少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将严格按照“公开、公平、公正” 的原则进行，并保证在上市公司审议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的关联交易事项时履行回避义务。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根据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华、巢琴仙和杨华出具的《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承诺人承诺如下：

“一、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严格遵循上市公司、金牛研磨的制度规定，不要

求上市公司、金牛研磨为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垫付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费

用；或代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承担成本或其他支出。

二、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严格遵循上市公司、金牛研磨的制度规定，不占

用上市公司、金牛研磨资源、资金或从事其他损害上市公司、金牛研磨及其中小股东和债权人利益的行

为。

三、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严格遵循上市公司、金牛研磨的公司章程及其关

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按照上市公司、金牛研磨章程及关联交易确定的决策程序、权限进行相应决策。

四、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在与上市公司、金牛研磨发生关联交易时将执行以

下原则：关联交易定价按市场化原则办理；没有市场价格的，按成本加成定价；当交易的商品没有市场价

格时，且无法或不适合成本加成定价计算的，由交易双方协商确定价格。

五、 金牛研磨与上市公司重组后， 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将严格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尽量避免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包括拟注入的金牛研磨，下

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有合理理由存在的关联交易，将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规范的关联

交易协议，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批准程序；关联交易价

格依照与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进行相同或相似交易时的价格确定，保证关联交易价格具有公允性；

保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利用关联交易非法占

用、转移公司的资金、利润，不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四）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根据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华、巢琴仙和杨华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承诺人承诺如下：

“作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人承诺如下：

一、本次交易完成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公司或其他组织没有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子公司

相竞争的业务。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至承诺人不再作为上市公司关联方一年内，非经上市公司董事会和/或股东大

会书面同意，承诺人不单独或与任何第三方，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投资、并购、联营、合资、合作、合

伙、承包或租赁经营、参股)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或协助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

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三、在上述承诺期间，承诺人承诺将不会以任何形式支持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以外的任何第

三方从事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及以其

他方式参与（不论直接或间接）任何与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目前及今后进行的主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四、在上述承诺期间，如果承诺人发现同上市公司或其控制的企业经营的业务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机

会，而该业务机会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上市公司业务相竞争或可能导致竞争，承诺人将于获悉该业务机

会后立即书面告知上市公司， 并尽最大努力促使上市公司在不差于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

条款及条件下优先获得此业务机会。

五、承诺人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保障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的独立经营、自

主决策。

六、在上述承诺期间，如因国家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原因，导致承诺人或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来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可能构成同业竞争或同业竞争不可避免时， 则承诺人将及时采取措施予以转

让或终止上述业务，或促使承诺人控制的企业及时转让或终止上述业务，上市公司享有上述业务在同等

条件下的优先受让权。

七、 如因承诺人及关联方控制的公司或其他组织违反上述声明与承诺而导致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

子公司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承诺人将对因违反承诺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子公司造成的损失，进行充分

赔偿。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五）关于不谋求对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

根据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华、巢琴仙和杨华出具的《关于不谋求对博深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承诺书》，承诺人承诺如下：

“作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人承诺如下：

一、承诺人愿意保障陈怀荣先生、吕桂芹女士、任京建先生、程辉先生、张淑玉女士作为博深工具的

实际控制人地位。

二、本次交易后，承诺人作为博深工具的股东，将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参与公司的

日常经营与管理，并在履行股东权利和义务的过程中，严格维护公司的利益。

三、承诺人参与本次交易的目的并非为了取得博深工具的实际控制权。承诺人将不会通过如下方式

谋求博深工具的实际控制权：

1、承诺人将不会为了谋求博深工具实际控制权的目的增持公司股份；

2、承诺人将不会与任何第三方通过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或获得公司其他股东授权等方式取得公司额

外的表决权；

3、承诺人将不会实施其他任何旨在取得公司控制权的举措。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六）关于不谋求对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补充承诺

根据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建华、巢琴仙和杨华出具的《关于不谋求对博深工具股

份有限公司控制权的补充承诺》，承诺人承诺如下：

“作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人承诺如下：

承诺人除参与本次博深工具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外， 目前暂无其他

股份增持计划，但因博深工具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等除权除息事项而增持股份的情形除外。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承诺人均遵守了上述承诺。

三、占用公司资金和违法违规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亦不存在违法违规

为其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2019年5月28日（星期二）；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21,635,27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425%。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10名。

4、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数量（股）

质押/冻结的股份数量

（股）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

占公司总股份的比例

1 杨建华 24,540,099 - 10,109,679 2.3095%

2 巢琴仙 13,747,954 - 5,663,685 1.2939%

3 叶现军 4,468,085 - 1,840,698 0.4205%

4 徐子根 2,887,071 - 1,189,374 0.2717%

5 杨华 3,436,989 - 1,415,922 0.3235%

6 李卫东 2,405,892 - 991,145 0.2264%

7 朴海连 343,699 - 141,592 0.0323%

8 钱建伟 343,699 - 141,592 0.0323%

9 陆博伟 171,850 - 70,796 0.0162%

10 朱红娟 171,850 - 70,796 0.0162%

合计 52,517,188 - 21,635,279 4.9425%

注：

1、2019年度业绩承诺股东各自可解锁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股份×60%×（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

的2017年度、2018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总金额÷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总金额）-�

2018年度已解锁股份数量；

2、 金牛研磨2017年度、2018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9,064.49万元、8,586.79万元， 金牛研磨

2017年度、2018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分别为8,250万元、9,750万元，2017年、2018年金牛研磨累计实现

承诺净利润比例为98.062667%，达到本次交易所约定的解锁条件；

3、“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确认的2017年度、2018年度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总金额÷2017年度、2018

年度业绩承诺净利润总金额”大于1时按1计算。 根据上述公式计算，当年可解锁股份数有不足1股的，舍

去不足1股部分后取整。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结构变动表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248,187 48.49% -9,684,902 202,563,285 46.27%

高管锁定股 143,089,544 32.69% 11,950,377 155,039,921 35.42%

首发后限售股 69,158,643 15.80% -21,635,279 47,523,364 10.8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5,490,324 51.51% 9,684,902 235,175,226 53.73%

三、总股本 437,738,511 100.00% - 437,738,511 100.00%

注：

1、因杨建华与叶现军系公司现任董事，根据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转

让的相关规定，每年可转让股份不能超过其持股总数的25%。 鉴于2018年公司已将杨建华、叶现军所分

别持有的博深工具股份数的30%解除限售， 且截至公告日杨建华、 叶现军尚未减持上述已解除限售股

份，因此本次杨建华与叶现军可解除限售股份将全部转入“高管锁定股” ；

2、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变动数=除杨建华及叶现军外其他交易对方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

3、首发后限售股变动数为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总数。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本

次交易中所作相关承诺的情况；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股东的承诺；独立财务顾问对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限售

股解禁并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独立财务顾问出具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博深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600233

证券简称：圆通速递 公告编号：临

2019-040

转债代码：

110046

转债简称：圆通转债

转股代码：

190046

转股简称：圆通转股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利润分配时转股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9年5月29日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间，公司可转债将停止转股。

一、利润分配方案基本情况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公司将以2018年年度利润分

配实施公告指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含税），本年度不

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股。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19年5月20日召开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圆通速递股份有

限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临2019-038）。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将根据《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中发行条款及相关规定对可转债当期转股价格进行调整。

二、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转股连续停牌的安排

（一）公司将于2019年5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利

润分配实施公告及可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公告。

（二）自2019年5月29日至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间，圆通转债转股代码（190046）将停止交易，利润分配

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圆通转债转股代码（190046）恢复交易，欲享受利润分配的圆通转债持有人

可在2019年5月28日（含2019年5月28日）前进行转股。

具体转股要求请参阅公司2018年11月16日刊载于《上海证券报》的《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及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圆通速递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三、其他

联系部门：公司资本运营部

咨询电话：021-6921� 3602

特此公告。

圆通速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2019年5月24日

证券代码：

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

: 2019-124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23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集团” ）的通知，获悉阳光集团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做了质押，具

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股

东及一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

日期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目的

阳光集团 控股股东 51,130,000

2019年5月

22日

办理解除质押

手续为止

福建海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6.99% 经营

上述质押事项于2019年5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质押

登记手续。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控股股东福建阳光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731,054,

3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8.05%），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661,323,11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16.33%）； 控股股东全资子公司东方信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620,

370,9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32%），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586,812,752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为14.49%）； 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福建康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合并持有的公司股份为

411,785,9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7%），累计已质押的股份数为411,353,422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0.16%）。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被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本次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 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将根据市场情况，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

质押、追加保证金等方式积极应对。

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

2019-045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转增比例

每股转增股份0.3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Ａ股 2019/5/31 － 2019/6/3 2019/6/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1,773,706,005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共计

转增532,111,802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305,817,807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Ａ股 2019/5/31 － 2019/6/3 2019/6/4

四、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本次转增股本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

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本次转增股本的资本公积金来源为公司股本溢价发行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公司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711,864,405 213,559,322 925,423,727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1,061,841,600 318,552,480 1,380,394,080

1、 A股 1,061,841,600 318,552,480 1,380,394,080

三、股份总数 1,773,706,005 532,111,802 2,305,817,807

六、

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305,817,807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0671元。

七、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派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电话：0591-83367773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

002412

证券简称：汉森制药 公告编号：

2019-027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05月23日接到控股股东新疆汉森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新疆汉森” ）通知，新疆汉森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5,900,000�股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进行了约定购回式证券交

易，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交易的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第一大

股东及一致行

动人

交易股数（股） 初始交易日 购回交易日 购回期限

约定购回

式交易证

券公司

本次交易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新疆汉森 是 5,900,000 2019-5-22 2020-5-21 365天

国泰君安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4.73%

二、股东进行约定购回式交易前后持股情况

新疆汉森进行交易前持有公司的股份数为 124,709,5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2.13%；本次

进行交易的股份数为 5,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99%；本次交易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新

疆汉森持有公司股票 118,809,523�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14%。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新疆汉森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 其他相关说明

1．上述交易符合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指引》《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及登记结算业务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规则的规定；

2．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公司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股东或持有人权利，由国泰

君安按照新疆汉森的意见行使；

3．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产生的相关权益（包括现金分红、债券兑息、送股、转增股份等）归属

新疆汉森；

4．待购回期间，新疆汉森可以提前购回，法律法规、部门规章、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协议约定禁

止的情形除外；

5．购回期满，如新疆汉森违约，国泰君安有权按照相关业务规则处置标的股份。

四、备查文件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协议书

特此公告！

湖南汉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24日


